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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量化“隐形”的家务劳动？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引发热议

12月 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以下
简称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草案明确女方因抚育子女、照
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
补偿。补偿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草案增加离婚时家务劳动经济补偿规定，引发关注和热议，而如何让隐
形的家务劳动被看见，如何量化家务劳动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无论财富多寡，在面对一段婚
姻破裂时，当事双方都不得不直面
抚养权、财产分配问题。记者注意
到，近年来，随着全职太太家庭的增
多，关于全职太太家务劳动经济价
值的认定正以不同案例形式出现。

记者从宁波市妇联权益部了
解到，在市妇联维权热线今年接到
的650例求助电话中，82%的求助
电话与婚姻家庭权益有关，这其
中，财产分割、抚养赡养、情感问题
等占绝大部分。

事实上，这一情况相当普遍。
记者在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上
搜索发现，2016年至2019年的离
婚纠纷争议焦点中，感情破裂、抚
养权分别位列第一、第二；财产分
割争议、债务争议、房产争议、车辆
争议、存款争议、彩礼争议等经济
纠纷紧随其后。

记者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
现，在全国范围内已有不少家务补
偿的案例。虽然各案件判决不一，
补偿金额也不高，但家务劳动的经
济价值的判定已有迹可循。

今年年初，北京市房山区人民
法院适用民法典新规定首次审结
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法院一
审判决，除了夫妻双方平均分割共

同财产10余万元外，当事人王女
士获得5万元经济补偿款。

全职太太的劳动价值，在诉讼
中是如何认定的？宁波市律师协
会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章卫
光律师表示，一般来说，在实际的
离婚诉讼中，法官通过“个案个
议”，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的情
况、双方各自的收入水平、文化教
育水平、女方对家庭付出的代价，
以及因照顾家庭而导致未来赚钱
能力的降低等因素，最终确定一个
恰当的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对于家务
补偿并没有全国或地区统一的标
准，要客观量化并进行举证，也相
对较困难。

章卫光建议，全职太太在生活
中，可以“智慧”地展示自己的劳动
成果，比如，做一桌美味的饭菜、
打理整洁漂亮的客厅、精心装扮
的房间、耐心陪伴老人就医等，都
拍下照片或视频，发给男方或记
录下来，比如发在朋友圈里。一
方面这是增进家庭和谐，让男方
能看见并重视女方的付出；另一方
面，如果真走到了诉讼那一步，也
能作为全职太太为家庭付出劳动
的必要证据。

家务劳动的价值补偿已有判决先例
全职太太还需“智慧”地展示劳动成果

相关法律为家务劳动“正名”，
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但法律的
落地到观念的普及仍有一段距离，
尤其是全职太太的身份、价值，都需
要在当今社会观念中被重新审视。

“女性在决定做全职太太之
前，最好先与家人、丈夫协商讨
论。毕竟这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
一个重要的决定。只有在取得一
致意见的前提下，全职太太的身份
和价值才能被大家尊重认可。”宁
波市江北区民政局婚姻家庭辅导
服务项目负责人、江北区婚姻家庭
促进会会员、心理咨询师周艳建
议，如果只是女方一味付出和牺牲
式的家庭主妇，不仅难以获得整个
家庭的支持，同时大概率降低对自
我身份的认同感。

另外，周艳指出，全职太太们
的普遍共性是社交圈子小、自我价
值感弱、底气不足，所以当小家庭
出现问题时，她们一般不愿意向外
求助，直到个人能力无法承担，才
会寻找外部解决途径。

“两年前，家庭出现问题的时
候，我很茫然，也不好意思对外说，
总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也不知该
找谁求助，只能自己解决。现在背

上这么多债务，每天晚上睡不着
觉。”前天，王潇（化名）在周艳的工
作室寻求心理疏导。

原来，在家做全职太太的王潇
得知丈夫在外赌博欠了上百万元
的债务后，她选择当“鸵鸟”，还四
处借钱帮丈夫还赌债，直到债务越
滚越多，实在支撑不住，才向法院
提起了离婚诉讼。

“很多全职太太缺乏向外求助
的意识，结果就是让事情变得不可
控制。”周艳告诉记者，“不少家庭
主妇被‘家丑不可外扬’的信念困
住，其实她们也可以向自己所在的
社区或是专业的社会组织求助。”

记者了解到，在宁波，市妇联
设有许多为妇女保障权益的线下
站点，包括镇、村两级基层妇女维
权点、家事纠纷调解组织等。如果
当事人担心自身所在的村社圈子
太小，容易传播个人隐私，也可拨
打 12338 全国妇女维权热线或
12345市长热线，市、县两级妇联维
权干部会在线提供权益保障服务。

宁波市妇联权益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若需咨询相关法律问题，
也可通过“宁波女性”微信公众号
寻求帮助。

全职太太在回归家庭之前
最好先取得丈夫等家人的支持

选择回归家庭，是否可以通过
拟定婚前协议的形式，来保护女性
一方权益？

“未婚夫妇可以在结婚前签订
婚前协议，就算是婚后全职太太在
为家庭付出时，也可以与丈夫签订
一份婚内夫妻经济补偿协议。”宁波
市律师协会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周苗红律师建议，白纸黑字的
婚前或婚内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可
以保护婚姻中的各方。

用一纸协议来约定双方的家庭
付出价值，这能被国内大众所接受
吗？让记者意外的是，从近年来的
调查数据中看，大家对于婚前协议
的接受度其实并不低。

2017年 12月，中国青年报社

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99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57.9％的受访者表示能接受签署婚
前协议，其中56.4％的受访者觉得
有必要签署婚前协议，20.5％的受
访者表示不好说，而只有21.7％的
受访者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婚前协议的智慧在于未雨绸
缪，有利于避免日后家庭纠纷，保障
婚姻关系稳定，一定程度上也可以
促进家庭生活规划。”周苗红律师建
议，长远的幸福固然应以爱情为基
础，但婚姻生活事实上离不开男女
双方的经营智慧，所以“理性谈爱”
必不可少。

记者 林微微 滕华
通讯员 胡青蓝

拟定婚前或婚内协议来保障权益
律师说：“理性谈爱”，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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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离婚纠纷案件
前十大争议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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